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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總局 1 0 4 年度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4年 7月 2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 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局 3樓第 2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黃副局長運貴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涂家瑜 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（詳簽到表） 

伍、報告事項 

案由一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表（附件 1）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有關第一案上次決議情形，數據業經主計室再行確認，同

意備查，嗣後對於案件辦理情形應為具體填報，避免模糊

籠統。 

二、 有關第二案，請依交通部第 24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

決議：「請就下列事項再行檢討修正，於完成報部程序後

開始執行，並視後續執行情形定期修正：(一)包含本處理

原則應包含性侵害事件之處理，請將第 3點『性侵害犯罪

以外』等文字刪除。(二)有關參考流程中『是否大聲喊

叫』、『司機詢問確認受害乘客是否報警，若為否則繼續行

駛』及『加害人若持有武器之處理方式』等部分應如何妥

善處理，請再研議。」辦理，並請於一週內完成修正相關

作業後報部。 

 

案由二：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新任委員介紹。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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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報告本局目前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情形。 

(截至 104年 7月 16日)。 

決  議：洽悉，請各組室委員轉知組室同仁原則於 7月底以前達成

目標，每人應有性平學習時數 2小時，若業務繁忙，請至

遲於 8月中旬前達成目標，以增進本局績效。 

 

伍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提報 104 年度法定預算及 105 年度概算之性別預算編列

情形表及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04年 4月 20日「修正性別預算

作業試辦計畫」說明會，依「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

畫」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之規定。 

二、 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，概算其他應編報之

調查書表格式及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 

     

決  議：洽悉，請主計室再確認提報項目是否正確，請修正後依

相關程序辦理。 

 

案由二：汽車客運駕駛員是女性人力投入相對較少的行業，茲撰

擬「公路汽車客運駕駛員性別統計分析 」乙篇，以探討

公路汽車客運駕駛員性別落差的實際情形，俾提供相關

交通政策之參考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汽車客運駕駛員因工作壓力大且工時長，及受到租賃

業、物流業爭相挖角，使得駕駛人力嚴重不足，影響公

共運輸安全服務品質。本局積極推動「計程車逕升大客

車駕駛訓練補助計畫」，期能減緩駕駛人力短缺的問題。 

二、 本分析爰就 103 年底之公路汽車客運駕駛員資料，從年



 3 

齡、年資、監理所別等觀點加以檢視其性別結構。 

三、 擬俟會議結束後，將分析報告張貼於本局全球資訊網之

「性別主流化專區」，供民眾參考。 

 

決  議：請主計室將本項分析送請監理組表示意見後，將其修正 

後分析結果再函發各局屬監理所，作為日後規劃業務之 

參考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主席指示：性平工作已列為政府施政重點之ㄧ，請各單位於提

報資料時，相關內容應再審視是否合理正確。 

 

柒、散會(上午 10時 40分) 


